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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装修“抄袭”是否侵权？

主持人:

?郑恺火锅店抄袭” 近日上了微博热搜。 此事由吼堂老火

锅公开发文指责而引发， 称郑恺在宁波新开业的火凤祥鲜货火

锅店的装修涉嫌抄袭吼堂老火锅， 设计风格、 装修细节、 软装

及产品装盘都和吼堂老火锅 “几乎一模一样”。

随后郑恺通过微博对此作出回应： 如有侵权， 立即整改，

绝不姑息。

那么， 店铺装修 “抄袭” 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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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界面新闻 ” 报道 ， 7

月 18 日， 火锅品牌火凤祥在宁
波开出首店， 掌柜不是哪位不

知名餐饮老板， 而是当今响当
当的明星———郑恺。

火凤祥一出生就衔着金汤

匙， 不仅有明星老板站台， 而
且凭借郑恺背后的资源、 人脉，

火锅店还没开业， 微博上就有
数十位明星拍出短视频进行倒

计时， 张国立、 林峰等大腕儿

悉数在列。

本来一片红红火火， 但没

想到， 当天晚上一盆冷水就兜
头浇下来———吼堂老火锅约晚

上 9 点发文称火凤祥抄袭。

第二天， 这条新闻登上微

博热搜， 将事件推向高潮。

吼堂老火锅于 2019 年 12

月在成都开业， 以 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民国街市风格搭配红

蓝的背景色调， 颇具老成都特
色。 此前为了做出满意的空间

效果， 据品牌方称其设计稿前

后大改了三次， 耗费了接近三
个月时间， 空间和品牌设计费

用高达几十万元。

目前这家店在成都已小有

名气， 长期排在大众点评火锅
热门榜单前列。

在发给郑恺的那封公开信
中， 吼堂老火锅将两家门店内

部实景照片做了一番比对。

吼堂称， 火凤祥无论在门

店整体装修、 招牌， 还是档口

设计、 小型菜场等细节上， 都
与吼堂有较高相似度； 甚至在

火凤祥的对外宣传手册中， 也
使用了吼堂的店内实景照片。

吼堂老火锅在官方公众号

发布的那篇公开信， 阅读量早
就超过了 10 万， 而在吼堂的微

博， 其相关内容下的评论量也
一路暴涨， 数量直奔 5 万， 其

中大多数人都对吼堂表达了支

持。

7 月 19 日下午 5 点半， 火

凤祥的官微回应姗 姗 而 来 。

“掌柜” 郑恺随后转发了这条微

博， 并配文： 如有侵权， 立即

整改， 绝不姑息。

郑恺开店被指“抄袭” 回应“如有侵权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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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潘轶 ： 无论哪个领域的 “抄

袭” 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这是毋庸

置疑的。 而从抄袭的领域、 形式和

对象来看 ， 主要涉及的是知识产

权。

店铺的整体装修设计和一幅

画、 一个商品包装不同， 它是由大

量独立具有知识产权的元素综合而

成的， 但综合的后果就是店铺装修

这一整体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相对比

较难。

因此在实践中， 商业企业尤其是

餐饮企业， 往往会通过对独立元素申

请专利或者进行著作权登记的方式，

保护自身的权益。

此外， 对于识别餐饮服务的最重

要符号， 商家往往会申请一系列注册

商标， 依据商标法获得相应的保护。

在很多情况下， 山寨企业是连同

抄袭对象的商标一起 “复制” 的， 当

然这次郑恺的火锅店并未涉及商标侵

权的问题。

店铺装修设计由多重元素组成

店铺的整体装修设计和一幅画、一个商品包装不同，它是由大量独立

具有知识产权的元素综合而成的。

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李晓茂：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经营

者不得实施 “擅自使用与他人有

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包装、 装

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的混

淆行为，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

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三条规定 ：

由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 营业

用具的式样、 营业人员的服饰等

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

形象， 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五条第 （二） 项规定的 “装

潢”。

今年 4 月 23 日， 广东省广州

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宣判了

“椰妹 ”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案。

法院将被控侵权标识与原告

注册商标进行比对， 鉴于二者的

主要识别部分即文字部分存在较

大区别， 两者的整体视觉效果也

有一定区别， 相关公众施以一般

注意力可予以区分， 不会对商品

来源产生误认， 故认定二者不构

成近似。

至于不正当竞争部分， 法院

认为， 原告对 “椰妹” 餐厅特色

装潢的设计和宣传有相当的投入，

反映了原告的品牌形象及文化 ，

意在使消费者产生印象， 从而起

到为其带来竞争优势的作用。

被告广州椰某公司在内容和

表现形式上大量抄袭原告装潢 ，

虽不是所有细节均完全照搬， 但

其相似度已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认。

因此， 被告广州椰某公司主

观上具有 “搭便车” 的意图， 构

成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

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的不正

当竞争。 法院判令广州椰某公司

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停止

使用与柳州椰妹餐厅相同或近似

的装潢， 赔偿柳州椰妹餐厅 20 万

元。

从相关法律的规定和上述判

决来看 ， 如果店铺装修遭 “抄

袭”， 起诉对方不正当竞争是有可

能获得法院支持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

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的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和晓科： 根据 《著作权法》 规

定 ， “本法所称的作品 ， 包括美

术、 建筑作品、 工程设计图、 产品

设计图、 地图、 示意图等图形作品

和模型作品……”

火锅店独特的装修 ， 包含图

案、 色彩等， 具有美术作品特性。

而且， 店内装修使用的设计图， 属

于工程设计图。

据媒体报道， 此次事件中主张

侵权的一方———四川吼堂老火锅此

前已经就室内装修设计及软装设

计 ， 在四川省版权局申请作品登

记， 涵盖了室内装修设计及软装设

计、 平面及 VI 应用、 产品设计。

也就是说， 相关设计是享有著作

权的， 而著作权虽然不以登记作为生

效条件， 而是从作品创作完成后就自

动产生的， 但由于相关设计进行了著

作权登记， 那么一旦发生争议纠纷，

对于著作形成的先后就比较容易判别

了。

而且， 此次被指侵权的不仅是店

铺装修， 还包括郑恺火锅店的招商手

册， 其中如果使用了他人具有著作权

的作品， 也是可能构成侵权的。

可能侵犯著作权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美术、建筑作品、工程

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潘轶： 自家店铺的装修设计乃

至商标遭到 “抄袭”， 权利人当然

可以去起诉主张侵犯著作权、 商标

权。

但是 ， 并不是做了著作权登

记 ， 著作权就得到了法律上的确

认。 在诉讼中， 原被告双方可能会

围绕整体装修是否体现了作者的独

创思想， 颜色、 装修布局、 图案、

材质及其组合方式是否体现了独创

性展开交锋。

至于商标权方面， 完全复制他人

商标进行使用的也比较少见。

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 此类纠纷

原告往往选择从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去

诉讼。

知识产权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侧

重点不一样， 前者强调保护权利人的

利益， 后者着重保护竞争环境和消费

者利益。

维权的两种途径

知识产权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侧重点不一样， 前者强调保护权利人

的利益，后者着重保护竞争环境和消费者利益。


